
余杭区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第五批）整改公示

 根据中央和省市有关督察整改销号规定，现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信访件（信访件编号X3ZJ202405310035等7件）整改完成情况，在余杭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4年11月19日至2024年11月25日（7日）。公示期间意见受理电话：0571-89518553。

附件：余杭区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整

      改公示表（第五批）

 余杭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协调小组

                     2024年11月19日            
余杭区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整改公示表（第五批）
	序号
	信访编号
	信访事项
	调查核实情况
	整改完成情况

	1
	X3ZJ202405310035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塘埠村一条从石门水库通往瓶窑水源保护区苕溪的河流，河里经常有死猫死狗，散发臭味，河道长满杂草，淤泥发臭。
	信访件反映的河流为瓶窑镇塘埠村塘埠溪，沿线无工业企业，周边仅涉及一行政村塘埠村，农村生活污水已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经对塘埠溪河道沿线踏勘，未发现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直排入河现象，未发现死猫死狗、未闻到臭味，未发现淤泥发臭现象，但发现河道部分区块长有杂草、河面偶有生活垃圾情况。2024年6月1日对塘埠溪水质取样检测，结果达到III类水标准。
	（一）立整立改。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已组织人员对塘埠溪河道杂草、河面垃圾进行清理，已于6月2日完成。（二）加强监管。1.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已加大河道保洁力度与频次，落实专人及时清理河面漂浮物、枯死植物，加密河道水质监测，切实提升水环境质量。2.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已进一步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排查管控，对周边农田区域落实肥药提质增效系列举措，实现化肥、农药科学使用。（三）长效管理。1.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已实施2024年瓶窑镇塘埠溪整治工程，提高河道蓄水过水功能，提升河道自净与行洪能力。2024年11月4日对塘埠溪取样水质检测结果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Ⅱ类水标准。2.杭州市余杭区治水治气治废办和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人民政府牵头，加强河长制履职，持续关注塘埠溪水质，积极开展入河湖排污口整治，强化河湖岸线管理，全面提升该区域的水环境质量。

	2
	D3ZJ202405140044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大观山村村民反映，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北面十几米处的河流存在发黑发臭情况。
	1.信访反映的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北面十几米处河流为雉山港，隶属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镇级河道，位于余杭区瓶窑镇大观山村良渚古城遗址莫角山保护区。

2.通过排查，雉山港沿线无工业企业，周边涉及大观山村一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已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未发现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直排入河现象。

3.现场检查发现，河道淤泥较厚，水体感官较黄，未闻到臭味。2024年5月15日，对雉山港水质进行检测，结果符合相关标准要求。2022年曾上报河道清淤方案，由于涉及文物保护因素，未获批准。
	（一）立整立改。针对现场河岸枯枝倒伏、河面水草漂浮问题，已组织村级保洁人员开展河岸枯枝清理、河面水草打捞，已于5月16日完成清理工作。（二）加强监管。1.已加大河道保洁力度与频次，及时清理河面漂浮物、枯死植物，加密河道水质监测，切实提升水环境质量。2.已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排查管控，对周边农田区域落实肥药提质增效系列举措，实现化肥、农药科学使用。3.长效管理。1.已开展河道保洁清淤工作。2024年11月4日对雉山港取样水质检测结果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Ⅳ类水标准。2.已加强河长制履职，持续关注雉山港及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周边的河湖水质，积极开展入河湖排污口整治，强化河湖岸线管理，全面提升该区域的水环境质量。

	3
	X3ZJ202405260042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富力天贸广场27-205周边存在如下问题：1.化粪池满溢导致臭气严重；2.富力天贸广场23幢肯德基门口广场舞噪音。多次反应无果。
	1.经核查，余杭区五常街道富力天贸广场27幢周边无化粪池，但由于地面沉降导致26幢、27幢附近污水管道破损，管道内污水排放不畅，污水积留，造成27幢西北侧约2米处的污水井存在臭味。

2.富力天贸广场肯德基门口小广场偶有居民跳广场舞，活动时间为晚上6:00至8:00，存在噪声扰民情况。

3.2023年以来共收到该点位附近类似臭气问题的信访3件，均已及时联系信访人并答复。随后开展现场排查，发现管道破损，制定管道改造修复项目方案，并进行公开招投标。

4.2023年以来属地未收到该点位广场舞噪声的信访件，但物业曾收到类似投诉5件，均已进行沟通劝导，近期未发现跳广场舞现象。
	1.立整立改。余杭区五常街道办事处督促杭州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做好周边业主解释沟通，将27幢污水管接入污水管网中；对天茂广场西南侧及东南侧雨污水管网进行疏通改造，确保雨污水管网排水畅通。

2.约谈提醒。2024年5月27日，余杭区五常街道办事处对杭州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沈超进行约谈，要求加强管道维护及广场舞管理，加快实施污水管道改造修复项目。

3.加强监督。余杭区五常街道办事处要求杭州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加强日常管道维护管理，发现管道破损问题立即告知业主并进行修复；余杭区五常街道办事处牵头，加强富力天贸广场的巡查工作，如发现跳广场舞的人员，及时进行劝离。

	4
	D3ZJ202405310001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云创社区富力天贸广场27幢-205室租户反映，该户臭气污染严重，广场雨污管网混排，西面因修路导致排污管道破损污水回流，影响生活，多次投诉无果。
	1.经核查，富力天贸广场因建成时间较久、地面沉降导致26幢、27幢附近污水管道破损，污水排放不畅，污水井内污水积留，造成27幢反臭。且雨水渗入破损的污水管道内，造成广场内有雨污混排。广场西面未发现排污管道破损及污水回流、外溢情况，该区域2023年以来该处未修过路。2.2023年以来共收到相关信访3件，属地均已及时办理并答复。2024年5月8日已委托水务公司排查，制定修复方案并公开招投标。目前项目仍在公示，尚未开始施工。
	1.立整立改。余杭区五常街道办事处督促杭州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做好周边业主解释沟通，将27幢污水管接入污水管网中；对天茂广场西南侧及东南侧雨污水管网进行疏通改造，确保雨污水管网排水畅通。

2.加强监督。余杭区五常街道办事处要求杭州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加强施工期间监督和管理；同时做好竣工后日常管道维护管理，发现管道破损问题立即告知业主并进行修复。

	5
	X3ZJ202405270004
	杭州市余杭区来信人反映，余杭区未来科技城、良渚生命科技园区、杭师大科技园、健康谷等园区内有很多企业名义上审批为生物医药实验室，实际在进行原料药、农药及创新药的中试及规模生产，如杭师大民生研发中心，每年使用有毒有害溶剂上千吨。
	1. 经核查，杭州未来科技城辖区范围内（其中包括杭师大科技园、健康谷）共有药物研发实验室33家，其中31家环评审批、验收等手续齐全，2家（杭州民生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杭州荣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缺少环评或验收合法性环保手续，现场调查为小试研发，未发现中试及规模生产的相关设备。良渚生命科技小镇先导区入驻药物研发实验室共计3家，无生物药研发实验室，无农药研发实验室。根据现场调查核实，3家药物研发实验室环保手续均齐全，实际与审批一致均为小试研发，不涉及中试及规模生产。

2. 杭师大民生研发中心生产地址、研发内容、主要原料及设备与审批项目存在变动。根据采购使用记录，其有机溶剂采购量超过环评审批量，但未达到信访件中所述的“每年使用上千吨”。另对其它35家药物研发企业的有机溶剂采购量进行了核查，均未超过10吨/年，但有2家企业（杭州新博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浙江和沐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有机溶剂使用量超过环评审批量。
	（一）立整立改。1.杭州新博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有毒有害溶剂使用量超环评审批用量的部分，已于2024年7月29日取得了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杭州新博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环评批复﹝2024﹞52号），并于2024年8月5日完成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于2024年8月27日针对杭州新博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整改完成情况以及违法行为的轻重程度，对杭州新博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陈亮以及企业未验先投的违法行为做出了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杭环余不罚﹝2024﹞52号、杭环余不罚﹝2024﹞53号），对企业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人民币柒万伍仟捌佰捌拾捌元整的行政处罚（杭环余罚﹝2024﹞74号）。2.浙江和沐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有毒有害溶剂使用量超环评审批用量的部分，已于2024年7月12日取得了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承诺备案》（编号：杭环余改备2024-21号）。因企业符合“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区域内报告表降级为登记表备案的情况，因此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于2024年8月22日对浙江和沐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法人原“涉嫌违反建设项目三同时案”（杭环余立审﹝2024﹞第83号、杭环余立审﹝2024﹞第84号）做出了销案审批，于2024年8月28日，对企业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人民币壹万壹仟捌佰柒拾元整的行政处罚（杭环余罚﹝2024﹞78号）。3.杭州荣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未取得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的研发项目，已于2024年7月29日取得了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杭州荣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实验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环评批复﹝2024﹞53号），并于2024年8月1日完成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于2024年8月28日针对杭州荣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整改完成情况以及违法行为的轻重程度，对杭州荣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宫庭钰以及企业未验先投的违法行为做出了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杭环余不罚﹝2024﹞54号、杭环余不罚﹝2024﹞55号），对企业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人民币壹万壹仟伍佰玖拾陆元整的行政处罚（杭环余罚﹝2024﹞77号）。4.杭州民生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有毒有害溶剂使用量超环评审批用量的部分，已于2024年7月12日取得了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承诺备案》（编号：杭环余改备2024-25号）。因企业实验研发扩建项目于2022年1月建设完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违法行为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于2024年8月22日对杭州民生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原“涉嫌违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案”（杭环余立审﹝2024﹞第73号）做出了销案审批。同时，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于2024年8月27日针对杭州民生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未验先投的违法行为，对企业做出了罚款人民币贰拾柒万元整的行政处罚（杭环余罚﹝2024﹞76号），对法人代表庄胜利做出了罚款人民币陆万零伍佰元整的行政处罚（杭环余罚﹝2024﹞75号）。

（二）长效监管。由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管理委员会、良渚新城管理委员会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牵头，定期按相关规定对辖区范围内药品研发实验室环评审批、自主验收等环保合法性手续问题进一步强化监管，尤其重点关注药品研发实验室研发方向、溶剂使用量发生较大变动的情况。同时，做好药品研发实验室环保管理的指导、帮扶，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6
	D3ZJ202405240052
	杭州市余杭区绿城桃源小镇风荷苑业主反映，小区12-1业主私自侵占破坏公共绿化（一棵围经1.4米的沙朴树、两棵桂花树、三棵日本晚樱、一棵石榴树、一棵茶花等），建设了高3米的围墙，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1.经现场调查，初步确定绿城桃源小镇风荷苑12-1业主在2022年至2023年装修期间，移除了附属绿地中的多棵树木，包括两棵桂花树、三棵日本晚樱、一棵石榴树和一棵茶花。该小区竣工总图与现场核实的树木现状一致，院内沙朴树已死亡，且树池被加高；院外树木为无患子树，生长正常。

2.12-1业主在庭院改造中，建设了高约3米的围墙，包括2.2米高的挡墙和0.8米高的铁质栏杆。与竣工总图比对，现有围墙高度和结构与原始坡地斜坡地形不符。业主将户外坡地约80平方米纳入庭院改造，圈占和破坏绿化的行为导致原有生态环境受损，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一）立整立改。2024年5月28日，余杭区余杭街道办事处已对12-1号业主开具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该业主2024年6月27日前改正擅自搭建围墙并圈占和破坏绿化的行为。截至2024年11月14日，业主已拆除搭建围墙并恢复绿化。（二）立案调查。2024年5月28日，余杭区余杭街道办事处已对12-1号业主未经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批许可擅自迁移或砍伐树木的行为及擅自搭建围墙并圈占和破坏绿化的行为分别立案调查。2024年11月8日，余杭区余杭街道办事处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杭余余杭罚决字〔2024〕第000076号、杭余余杭罚决字〔2024〕第000075号。（三）强化管理。由余杭区余杭街道办事处牵头，落实人员加强监管，围绕该小区内破坏绿化、违规搭建、随意砍伐等内容强化巡查，及时制止此类问题的发生。同时加强基层融合治理和群众宣传，在业主庭院维护、改造过程中提高居民爱绿护绿的自觉意识，同步做好和小区业主的沟通。

	7
	X3ZJ20240529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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